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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 口 理 工 学 院 文 件

营理院发〔2021〕54号

关于修订印发《营口理工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

工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院、部，各部门：

为了加强对教学工作的信息反馈，及时掌握教学运行状态，

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充分调动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

性、主动性，发挥学生参与教学管理和反馈信息的主渠道作用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对《营口理工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》

进行了修订，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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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各单位不再执行于 2018 年 11 月

20 日印发的《营口理工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》（营

理院发〔2018〕210 号）。

附件：《营口理工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管理办法》

营口理工学院

2021 年 5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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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口理工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教学工作的信息反馈，及时掌握教学运

行状态，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充分调动教与学两方面

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发挥学生参与教学管理和反馈信息的主渠道

作用，特制定营口理工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建立学生信息员队伍，有利于建立有效的教学管理

部门、教师、学生三方的信息沟通平台。通过学生教学信息员对

教学工作提供的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，改进教学工作，进一步提

高教学质量。

第二章 学生教学信息员组成

第三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是由学生组成的用于反馈学校

教学与管理信息的学生组织。

第四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由学校教学信息员和院教学信息员

两部分组成，院教学信息员原则上每个行政班至少 1 人；学校教

学信息员由各学院在院教学信息员中推荐产生，数量原则上保证

每个专业至少 1 名。

第三章 工作职责

第五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应当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信息收

集、反馈和汇总工作，客观反映教学情况和广大学生对教学的合

理化要求和建议，同时将学校教学方面有关信息及时传递到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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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去，信息要求真实、准确。

第六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职责

学生教学信息员独立开展工作，可随时通过营口理工学院教

学评价系统留言，反映学校教学与管理中所存在问题，反馈对教

学与管理的意见和建议。具体工作职责如下：

1.及时了解有关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状况，积极工作，实

事求是，认真负责。

2.对学校的教学计划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及手段、教学管

理及教学条件、教学评价、教师队伍等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及时

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3.及时反映学生的听课、实验、实习、实训、作业、考试等

学习状况。

4.收集、汇总学生对教学管理部门（包括教学管理制度的制

定与实施、教学活动的组织、教学质量的管理等）的意见和建议。

5.每月至少通过反馈系统反馈两次信息。

6.定期参加教学质量监控中心组织的教学信息会议及各项

活动。

7.协助教学质量监控中心和各院（部）进行教师课堂教学质

量评价。

第四章 聘任与管理

第七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管理采取校院两级管理，学校

教学信息员由教学质量监控中心负责聘任和管理，院教学信息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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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各学院负责聘任和管理。

第八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每学年聘任一次，学生毕业时自动

解聘。

第五章 奖惩

第九条 学校每学年开展一次“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”评选

活动，对表现出色、成绩突出的信息员给予表扬和奖励。

第十条 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学生教学信息员进行批评教

育，对不履行职责或违反有关规定者进行撤换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校教学质量监控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— 6 —

附件

营口理工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登记表

姓 名 性 别

学 院 专 业

年 级 班 级

联系电话 QQ 号

学生教学信息员类别
院级信息员 □ 校级信息员 □

请在相应内画“√”

学院推荐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教学质量监控中心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.学生信息员职责：

①及时了解有关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状况，积极工作，实事求是，认真负责。

②对学校的教学计划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及手段、教学管理及教学条件、教学评价、教师

队伍等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③及时反映学生的听课、实验、实习、实训、作业、考试等学习状况。

④收集、汇总学生对教学管理部门（包括教学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实施、教学活动的组织、教

学质量的管理等）的意见和建议。

⑤每月至少通过反馈系统反馈两次信息。

⑥定期参加教学质量监控中心组织的教学信息会议及各项活动。

⑦协助教学质量监控中心和各院（部）进行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。

2.此表填写一式两份，学院留存一份，教学质量监控中心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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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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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口理工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中心拟文

营口理工学院办公室 2021年 5月 10日印发


